
5.对违法颁发学位证书、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的处罚流程图

办理机构：贵州省教育厅

业务电话：0851-85283677（省教育厅科技与研究生处，具体承担违法颁发学位证书处罚事

宜），0851-85289070（省教育厅学生处，具体承担违法颁发学历证书处罚事宜）

监督电话：0851-85283661（省教育厅科技与研究生处），0851-85281255（省教育厅学生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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